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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５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合同总金额：

１８２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分次提取，按照主合同约定，

第一次提款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目前银行尚未发放贷款）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０

万元

●

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

截止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１５２

，

４４７

万元

●

截止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行”）签署编号为“

１３００２６３５５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７１

号”的《保

证合同》，为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中浩公司”）

１５

万吨

／

年己二

酸项目

１８２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唐山中浩公司与国开行签订的主合同对借

款资金分次提取，第一笔借款提款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金额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目前

银行尚未发放贷款。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１５２

，

４４７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唐山海港开发区港福街南

注册资本：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广庆

经营范围：已二酸、聚甲醛生产销售（项目筹建）；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引

进、生产所需设备原材料进口

唐山中浩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唐山中浩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８５

，

８８４．７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１

，

８２１．２４

万

元，净资产

８４

，

０６３．４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

－７２５．４６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唐山中浩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１０７

，

４３９．１５

万元， 负债总额

３

，

３９７．２３

万

元，净资产

１０４

，

０４１．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净利润

－２１．５８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国开行为唐山中浩公司提供的

１８２

，

０００

万元项目借款，借款期限从主合同

约定的第一笔借款的提款日起，至主合同约定的最后一笔借款的还本日止，即

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

日止，共计

１０

年。公司为唐山中浩公司向国开行

借款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８２

，

０００

万元，保证期间

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唐山中浩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有利于该公司己二酸项目建设的顺

利实施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担保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期限

内，公司向唐山中浩公司提供不超过

３３１

，

２００

万元（其中：聚甲醛项目

１２４

，

６００

万元，已二酸项目

２０６

，

６００

万元）的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公司对唐山中浩公司

己二酸项目提供

１８２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担保后，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剩余额度

１４９

，

２００

万元（其中：聚甲醛项目

１２４

，

６００

万元，已二酸项目

２４

，

６００

万元）。

公司目前担保事项均为对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未向其他

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１５２

，

４４７

万元，无逾期担保，

且全部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其中，为子公司迁安中化公司提供担保

４４

，

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９５

，

５９５

万元，为子公司承德

中滦煤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１２

，

８５２

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人民币资金贷款保证合同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４．

唐山中浩公司营业执照

５．

唐山中浩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０７月０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４８

证券简称：承德露露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现将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６４

，

９６５

，

１２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５．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

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

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本次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６４

，

９６５

，

１２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０１

，

４６１

，

６３２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４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的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

转增股份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

依次向股东转增

１

股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

序派发），直至实际转增股份总数与股东大会决定的本次转增股份总数

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７６

万向三农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４０７

王秋敏

３ ００＊＊＊＊＊＊４５４

陈跃鹏

４ ００＊＊＊＊＊＊２４９

董晓鹏

５ ００＊＊＊＊＊＊３４１

王旭昌

６ ００＊＊＊＊＊＊６６３

陈华敏

７ ００＊＊＊＊＊＊８２３

王新国

８ ００＊＊＊＊＊＊２４２

李文生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增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

条件股份

１３４，８６５ ０．０４％ １３，４８７ １３，４８７ １４８，３５２ ０．０４％

１、

高管股

份

１３４，８６５ ０．０４％ １３，４８７ １３，４８７ １４８，３５２ ０．０４％

二

、

无限售

条件股份

３６４，８３０，２５５ ９９．９６％ ３６，４８３，０２５ ３６，４８３，０２５ ４０１，３１３，２８０ ９９．９６％

１、

人民币

普通股

３６４，８３０，２５５ ９９．９６％ ３６，４８３，０２５ ３６，４８３，０２５ ４０１，３１３，２８０ ９９．９６％

三

、

股份总

数

３６４，９６５，１２０ １００％ ３６，４９６，５１２ ３６，４９６，５１２ ４０１，４６１，６３２ １００％

六、本次实施送股后，按新股本

４０１

，

４６１

，

６３２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

净收益为

０．４８２

元。

七、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河北省承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区

６

号

咨询联系人：李文生 王金红

咨询电话：

０３１４

—

２０５９８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３１４

—

２０５９１００

八、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商、

＊ＳＴ

国商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３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皇庭

Ｖ

酒店

２７

层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陈小海董事

６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发

出了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并按规定刊登了提示性公告。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８１３

】人，

代表股份 【

１３４

，

６５０

，

８９２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０．９６％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７６７

】人，代表股份【

７０

，

６７４

，

４６１

】股，占本公司

Ａ

股

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９．２８％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６

】人，代表股份

【

６３

，

９７６

，

４３１

】股，占本公司

Ｂ

股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９１％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

５０

】 人， 代表股份【

９９

，

６３３

，

８３０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５．１０％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２３

】人，代表股份【

３６

，

８０３

，

５３９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３０．８７％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７

】人，代表股份【

６２

，

８３０

，

２９１

】股，占公司

Ｂ

股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１．７９％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７６３

】人，代表股份【

３５

，

０１７

，

０６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５．８５％

】。 其中，

Ａ

股股东共【

７４４

】人，代表股份【

３３

，

８７０

，

９２２

】股，占公

司

Ａ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８．４１％

】；

Ｂ

股股东共【

１９

】人，代表股份【

１

，

１４６

，

１４０

】股，占公司

Ｂ

股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３％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

表决，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表决意见

表决结果

分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

关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

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

议案

》

Ａ

股

７０，６５７，９６１ ９９．９８％ １６，５００ ０．０２％ － ０．００％

Ｂ

股

６３，９７６，４３１ １０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总体

１３４，６３４，３９２ ９９．９９％ １６，５００ ０．０１％ － ０．００％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李佳霖、刘春城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资格；出席及

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章程；

２

、二

○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会议文件；

３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员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记录；

４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七月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六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六十九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局十一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荣成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的议案》。 详见股权受让公告

２０１２－０３３

号。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二年七月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 � �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受让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受让荣成圣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荣成圣浩”）所持有的荣成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成华发”）

５０％

股权，受让价格为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公司以现金方式受让荣成华发

５０％

股权，受让价格为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次受让完成后公司持有

荣成华发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受让方和出售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受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１

、股权出让方：荣成圣浩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荣成市海湾北路

２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张静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２

、股权受让方：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１

，

７０４．５６２

万元

注册地址：珠海市昌盛路

１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袁小波

经营范围：房地产经营、物业管理；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不含金）、建筑五金、五

金工具、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不含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化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交易的标的：荣成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权

２

、荣成华发基本情况：

股权结构：本公司占

５０％

，荣成圣浩占

５０％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荣成市海湾北路

２８１

号

法人代表：刘克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

３

、荣成华发资产负债及利润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

、

流动资产合计

９１，６７２，６７９．８７ ９４，９９１，１７４．７９

二

、

资产总计

９６，４０８，０５３．５６ ９４，９９１，１７４．７９

三

、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８１９，３９１．１７ ５８，１７８．００

四

、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９１，５８８，６６２．３９ ９４，９３２，９９６．７９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

、

主营业务收入

０ ０

二

、

主营业务利润

０ ０

三

、

营业利润

－５，８４４，３３４．４０ －５，０６７，００３．２１

四

、

利润总额

－５，８４４，３３４．４０ －５，０６７，００３．２１

五

、

净利润

－３，３４４，３３４．４０ －５，０６７，００３．２１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主要内容：公司以现金方式受让荣成圣浩持有的荣成华发

５０％

股权。

２

、定价情况：根据山东志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山志会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８１

号”《审计报告》，

审计评估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荣成华发总资产为人民币

９６

，

４０８

，

０５３．５６

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４

，

８１９

，

３９１．１７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９１

，

５８８

，

６６２．３９

元，并以此作为本次股权转让对价款确定的参照。 经双

方协商同意：荣成华发

５０％

股权作价为荣成圣浩原始投入资本金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五、涉及受让股权的其他安排

公司受让荣成华发

５０％

股权的资金全部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六、本次股权受让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受让完成后，能加快推进土地一级开发工作，进一步理顺项目投资程序。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六十九次会议决议 。

２

、山东志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山志会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８１

号”《审计报告》 。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３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８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对公司

治理情况的综合评价及整改要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７

］

２８

号）及《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

２０１０

］

１２

号）要求，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以下

简称“河南证监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至

４

月

１２

日对公司的治理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公司收到河南证监局《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治理情况的综合评价及整

改要求》（豫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１１３

号），现将检查结果和整改要求公告如下：

一、检查情况及综合评价

（一）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１

、三会运作情况

公司能够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三会制度。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规定，会议记录基本

完整，决议能及时披露。

公司前任董秘于莉辞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在未聘

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公司指定财务总监吴东升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吴东升尚未取得

董秘资格，除此之外，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职工代表监事数量符

合要求。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的情况。

２

、经理层

公司经理层产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进行，董事会与监事会能对公司经理层

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经理层能够依法依规履行职贵

．

３

、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按照要求制定了法人治理结构、经营管理、财务、人力资源、内部审计等方面的内

控制度；能够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会计核算体系，财务管理墓本符合有关规定

．

（二）公司独立性情况

公司资产与控股股东分开，资产权属明确；公司人员独立，未发现违规兼职或交叉的情

况；公司在财务上独立于控股股东，独立纳税，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内控制

度；机构独立设置，与控股股东单位分开，不存在重叠或合署办公情形；公司业务相对独立。

公司制定了《控股股东行为规范》，能够有效防止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三）公司透明度情况

公司能够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建立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明确了信息

披露责任人；明确了定期报告的编制、审议、披露程序，制定了重大事件的报告制度，对事件

的发生、发展、结果及传递、审核、披露程序等进行了严格规定。

（四）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和内部审计部门， 建立了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

会计及内控制度，基本能按照《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要求进行会计核算。

二、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意见

（一）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１．

部分监事在议案表决票上仅有签字，无明确的意见。

２．

个别独立董事不能亲自出席董事会，委托他人代为出席，未及时提交授权委托书。

３．

个别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缺少发言要点。

整改要求：公司应按照相关规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制度要求，切实遵守各项

制度规定，加强公司治理层、管理层规范运作水平。

（二）公司独立性

１．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工作完成后，仍存在中联润世、屯南煤业等在产煤矿、资

源整合形成的小煤矿及一些未投产矿井等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２．

公司采购单笔

３０

万以上的各类物资和工叨万元以上的各类工程物资通过集团公司

的子公司三门峡中意招标公司完成

．

整改要求：公司应督促大股东履行上市时关于逐步解决同业竞争等方面的承诺，采取

措施实现对三门峡中意招标公司的控制，提高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三）公司透明度

其他应付款中应付香港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８００

。万元，年报披露时仅在应付利息附

注中说明。

整改要求：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进行信息披露，提高公司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利益。

（四）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

１．

公司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存货存在较大的减值，资产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２．

租赁公司代扣手续费由于与客户入帐时间不一致，导致其他应付款双方对帐产生差

异，会计墓础工作有待进一步规范

．

３．

杨村矿的诉讼费及执行款全部记入管理费用一诉讼费科目，不符合会计科目核算内

容的要求。

整改要求：公司应加强对资产的管理，提高相关资产质量；不断提高内控核算，持续提

升财务管理水平。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河南证监局《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治理情况的综合评

价及整改意见》中所提出的问题，要求公司各相关部门认真严肃对待，积极查找问题根源，

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和规范措施。 公司董事会将在规定的时间内形成整改方案，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３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１１

名董事以传真或专人送达的形式对会议议案进行

了审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制定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对公

司治理情况的综合评价及整改要求

＞

的整改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９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转债代码：

１２５７０９

转债简称：唐钢转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０５

债券简称：

０８

钒钛债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第二季度无“唐钢转债”转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累计已有

１０３

，

４００

元“唐钢转债”转成公司

Ａ

股股票“河北钢铁”，累计转股数量

８

，

２９５

股，转债持有人累计回售了

２

，

５００

元“唐钢

转债”。 目前尚有

２

，

９９９

，

８９４

，

１００

元“唐钢转债”在市场上流通。 按照有关规定，现将

２０１２

年第二季度股本变动情况披露如下：

２０１２

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数量 比例

（

％

）

可转债转

股

公积金转

增

解除限售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

，

５２９

，

２２２

，

４３２ ５２．０７１ ０ ５

，

５２９

，

２２２

，

４３２ ５２．０７１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５

，

５２７

，

５１２

，

６３５ ５２．０５５ ０ ５

，

５２７

，

５１２

，

６３５ ５２．０５５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

，

７０９

，

７９７ ０．０１６ ０ １

，

７０９

，

７９７ ０．０１６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１

，

７０７

，

２６４ ０．０１６ ０ １

，

７０７

，

２６４ ０．０１６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５３３ ０．００ ０ ２５３３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

，

０８９

，

３８４

，

９３５ ４７．９２９ ０ ５

，

０８９

，

３８４

，

９３５ ４７．９２９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８９

，

３８４

，

９３５ ４７．９２９ ０ ５

，

０８９

，

３８４

，

９３５ ４７．９２９

三

、

股份总额

１０

，

６１８

，

６０７

，

３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０

，

６１８

，

６０７

，

３６７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７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主楼

Ｖ１－０３

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副董事长张伟明

６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２

名，代表

股份

２３１

，

１９９

，

１１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３９％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金融租赁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３１

，

１９９

，

１１６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大会由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张俊、张杨律师进行了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并出具了《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

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司第

６

届董事会第

８

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备查文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１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２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决议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专人送达与邮件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

董事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传真）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与表决的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议案，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同意聘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二）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２

、审议《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分红规划》

３

、审议《关于聘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以上第

１

项和第

２

项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告。

（四）出席会议的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后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１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可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７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者，登记时

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为准。

２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单位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出席人身份

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需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

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

１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与交通费用自理；

（

２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广场南路

１１８

号

（

３

）邮编：

３３００２９

联系人：黄笑、王玉惠、孙金光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８６２９８１０７

传真：

０７９１－８６２１７７２２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６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５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１３

证券简称： 国投转债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发行的

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国投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３

）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起进入转股期。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共有

２

，

０００

元国投转债实施转股，转股股数为

２８０

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累计有

１４

，

０００

元国投转债转为本公司

Ａ

股股票，其

中：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相

应股份变动情况见公司公告： 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 前累计转股股数为

１

，

９２９

股；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转股股数为

０

股。目前，尚有

３

，

３９９

，

９８６

，

０００

元

国投转债在市场上流通，占国投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９６％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本次变

动增加

变动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占总股本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

条件流通

股

１

，

４１０

，

７０９

，

１４９ ４０．１０ ０ １

，

４１０

，

７０９

，

１４９ ４０．１０

二

、

无限售

条件流通

股

２

，

１０６

，

９４５

，

２５８ ５９．９０ ０ ２

，

１０６

，

９４５

，

２５８ ５９．９０

三

、

股份总

数

３

，

５１７

，

６５４

，

４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３

，

５１７

，

６５４

，

４０７ １００．００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单位：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前十名股东名称 持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２

，

１６６

，

９０６

，

５１２ ６１．６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９

，

０１２

，

９４５ ３．３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８９

，

１２８

，

１１５ ２．５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４９

，

７０４

，

３２４ １．４１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

，

９３３

，

４７２ ０．９９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３１

，

８１３

，

２７７ ０．９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

，

０４３

，

４３１ ０．７７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２３

，

４０２

，

１１１ ０．６７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６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５

，

０１４

，

９７２ ０．４３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７

股票简称： 酒钢宏兴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２９

债券简称：

１２

酒钢债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分红派息比例：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２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２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０８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分配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

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４

，

０９１

，

３５７

，

４２４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２

元 （含

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４９０

，

９６２

，

８９０．８８

元（含税）。

３．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１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

代扣个人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１０８

元。

（

２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的机构投资者的所

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２

元。

（

３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对于

Ａ

股的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股东，按

１０％

的适用税率统一代扣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１０８

元。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①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

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

税申报表；

③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的现金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

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由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

所得税。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

的所得税。

（

４

）对于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三、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全天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办法

１

控股股东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除上述股东以外，公司其他股东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的红

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

电话：

０９３７－６７１５３７０

、

６７１５７１０

传真：

０９３７－６７１５７１０

邮编：

７３５１００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